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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软件园徐庄基地安全、卫生责任书 

（承诺书）（租赁企业） 

为加强安全生产工作，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和财产安全，促进江苏软件园徐庄基地（以下简称“园区”）持续健康发

展，承诺单位（以下简称“乙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向江苏省软件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做出如下承诺，用以明确乙方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安全管理责任。 

一、承诺内容： 

（一）乙方应认真贯彻“以人为本，坚持安全发展，坚持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管理方针，强化和落实主体责任，对承租（包）

房产所属区域承担全部的安全管理主体责任。 

（二）乙方的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实际负责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

产工作全面负责，主要有： 

1、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 

  2、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3、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4、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 

5、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6、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7、及时和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8、按照消防安全相关规定配备相应数量的灭火器。 

因乙方对本款落实不到位或其他未尽到安全管理责任的情形而导致

的安全事故，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 



2 
 

（三）乙方接受甲方及园区物业管理公司对园区安全管理的统一领导。 

（四）乙方应定期对所承租（包）房产所属区域开展安全风险自辨自

控、隐患自查自治工作。对可能涉及其他第三方的安全风险，应第一时间

采取必要手段进行风险控制后及时向甲方及园区物业管理公司进行通报。 

（五）乙方承租（包）房产所属区域内，非经甲方或园区物业管理公

司书面同意，不得动焊、动火，不得搭建未经政府相关部门和甲方认可的

建筑、构筑物，不得有其他任何影响园区生产安全的行为。如需动焊、动

火，必须事先向甲方或园区物业管理公司书面提出申请。 

（六）乙方对甲方或园区物业管理公司送达的《整改通知书》或《告

知函》中列明的整改项目（要求）应在规定的时间内整改完毕，并书面报

甲方及园区物业管理公司进行验收。 

（七）乙方所承租（包）房产区域内发生安全事故后，乙方应在 15

分钟内向甲方及园区物业管理公司报告。 

二、承担责任 

（一）本着“谁承租（包）、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乙方对其承

包（租）房产所属区域发生的安全事故承担全部责任，如甲方承担了相应

责任，甲方有权向乙方进行追偿，包括但不限于赔偿费、交通费、律师费、

诉讼费、公证费等全部费用。 

（二）因乙方原因而导致的安全事故给甲方或（包括）第三方造成人

员和财产损害的，由乙方承担全部的法律责任。 

（三）甲方或园区物业管理公司对乙方存在的安全风险隐患发送书面

《整改通知书》或《告知函》时，乙方拒不签收和整改的，由此导致的一

切后果，由乙方承担。同时，视为乙方根本性违约，甲方可单方面解除双

方签订的承包（租）合同，同时可采取停止供水、电等措施，甲方不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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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责任，乙方对此无异议。情况紧急的，甲方有权先行处置，由此发生

的合理费用甲方有权向乙方追偿。 

（四）如因乙方承包（租）房产所属区域内发生相应的安全隐患或事

故，相关行政部门责令停业整顿或限期整改等，乙方不得据此要求延长经

营期或承租期，更不得向甲方要求任何赔偿或要求减免租金。 

三、本承诺书为甲、乙双方签订的《江苏软件园徐庄基地房屋租赁合同书》

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该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四、本承诺书有效期为从双方及园区物业管理公司办理入园交接手续乙方

签字之日起至乙方办理退园手续甲方接受房屋签字之日止。 

五、双方确认《江苏软件园徐庄基地房屋租赁合同书》中约定的地址作为

双方就本承诺书相关事项进行书面送达或函件往来的地址。 

六、特别提示：租赁合同面积超过 300 平方米（含 300 平方米）乙方需在

装修竣工正式开业前进行消防备案并取得《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凭

证》。乙方已知悉该提示并理解不进行消防备案的风险，如不按该提示进

行消防备案，乙方自行承担所有责任。 

七、承诺单位需指定至少一名安全管理人员并书面向甲方及园区物业管理

公司报备。安全管理人员如有离职或岗位调整，请及时安排人员接替并重

新报备，确保安全工作信息传达畅通。 

 

                          

承诺单位（盖章） 

                          代    表（签名） 

                          日    期：   年   月  日 


